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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檢視戰後臺灣文化資產研究與保護風潮，略可溯至 1970 年代。是時，島內

知識界正瀰漫一股既浪漫、感性，又欲回歸鄉土的情懷，也激起部分建築學者致

力鄉土建築的興味，更揭櫫相關保存的理念，自此開啟戰後臺灣文化保存運動（或

稱古蹟保存運動）的序幕，而 1977 年值此運動蒸騰的高峰。經此十餘年來的醞

釀與洗鍊，終於在 1982 年 5 月 26 日，誕生首部符合本土需求、合於在地民情，

以及立基臺灣時空的文化保存法制，此即「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

法」）。然該法施行迄今已近三十年，似應予以檢討回顧。又近十年來，學院內有

關文化資產保存法制研究產出雖不在少，卻罕見以通史體例出版者。2011 年 4

月，建築學者林會承秉其專業，畢十餘年古蹟踏查暨編訂《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年

                                                 

 本文承蒙匿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見，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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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等經驗，發表新作《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以下簡稱「本書」）。本書不

啻以通史觀點檢視臺灣文化保存之法制嬗變，亦適時地發揮學術指向的功能，更

條分縷析其內在的理絡，並總結政府相關文化保存的成果，是有志鑽研文化保存

領域者必須參考的通史佳構。 

自 1982 年 5 月迄今，臺灣文化保存法制雖已邁入嶄新階段，但對文資法的

起源議題，迭有爭議。部分學者以為該法為臺灣文化保存法制之濫觴。1 或稱該

法系出於日本文化財保護法令，為其海外翻版。2 亦有稱其源出 1930 年 6 月國

民政府公布的「古物保存法」（以下簡稱「古物法」）。3 諸說既雜沓紛陳，立論

也莫衷一是，然史實究竟如何呢？本書在頁 73 揭示了相關史實，指稱「文資法」

係由「古物法」所增補擴大，繼而更名成就者，略為紓解「文資法」淵源之爭議。

在本書出版前，雖有相關論著出版，如尹章義等的《文化資產法律實務》、李汾

陽的《文化資產概論》，以及林君成的《臺灣文化資產概論與研究》等書。以上，

咸特重於 1982 年 5 月「文資法」公布後，相關政策與現實議題之探討。諸書相

較下，本書較能描繪出臺灣文化保存法制嬗變之歷史圖像，並解釋其斷裂與連續。 

二、要旨暨特色 

全書計 8 章 33 節，再附 217 幀珍貴圖像，又整編相關表格 24 幅，其綱目結

構係依在臺頒行的文化保存法制之時序訂章立節。除前言、導論暨餘論 3 章外，

                                                 
1 尹章義、尹章華、尹章中，《文化資產法律實務》（臺北：文笙書局，2005），頁 2，序文內稱：「國內

文化資產保存之相關法制建立甚晚（民國 71 年 5 月 26 日始制訂公布文化資產保存法），有關文化保

存法律實務方面的文獻資料實不多見。」傅朝卿〈文化資產保存基本概念〉一文內稱：「民國 71 年，

《文化資產保存法》頒布實施之後，文化資產的保護才有了法源上的依據。」參見傅朝卿，〈文化資

產保存基本概念〉，頁 5-6，「建築與文化資產資訊網」，下載時間：2010 年 11 月 29 日，網址：http://www. 

fu-chaoching.idv.tw/file/ca01.pdf。 
2 漢寶德指稱「文化資產保存法」係當年文建會前主委陳奇祿參據日本文化財保護法令所擬訂，不啻

為其海外翻版。參見漢寶德，〈文化資產保存法亟待修補〉，《國家政策研究論壇》1: 4（2001 年 6 月），

頁 90-92。 
3 陳奇祿在其回憶錄稱：「文建會第一處還完成另一項重大法案的修訂，即將原有的『古物保存法』修

訂為『文化資產保存法』，我認為這是一項重大的成就。」可見陳奇祿認為「文化資產保存法」系出

1930 年公布「古物保存法」之觀點。參見陳奇祿口述、陳怡真訪談，《澄懷觀道：陳奇祿先生訪談錄》

（臺北：國史館，2004），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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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有 5 章，依序分為第 1 章「法制建置前文化資產的記載」、第 2 章「史蹟名勝

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時期」、第 3 章「戰後初期的雜沓與重建」、第 4 章「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1 版時期」，以及第 5 章「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 版時期」等，各章內分

為 5 至 6 節不等。 

書中要旨，作者在前言申明著作旨趣、撰述難處及著述宏構等。在著作旨趣

上，作者自許寄寓國際視野，本臺灣立場出發，遂以時序為軸，欲重現臺灣文化

資產保存之歷史輪廓，俾文化、教育行政人員暨相關科系師生進修研究之參據；

而在撰述難處上，除陳明本書挑戰大跨距的通史論述外，況經五政權賡續統治，

史料散佚嚴重，撰述難度亦高；再次，在著述的宏構上，作者輒以「法制有無」

為準據，將此歷程分為五期，即「法制建置前」、「史蹟名勝天然紀念保存法時期」、

「戰後初期的空窗期」、「文資法第 1 版時期」，以及「文資法第 2 版時期」等，

每階段概以「法規與機制」、「主管機關的保存成果」、「相關單位的政策協力與作

為」，以及「民間保存活動與事蹟」等四面向進行觀察。 

又導論內，依例釋疑名詞，再論國內法制之演變，以及國際現況等要點。先

析明「文化資產」的定義暨使用，並例舉各國的實務經驗，也援「文資法」第 1、

2 版交互比較，申明保存範圍是如何從 6 類演變至 7 類 9 種之過程；最後，論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積極推動的四類遺產，如「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無形文化遺產」（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水下文化遺產」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及「世界記憶計畫」（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等四大項目。本章旨在呈現文化遺產的要義，即闡釋人與保存物件

互動的關聯及其彰顯人類的價值等特性。 

在首章「法制建置前文化資產的記載」，作者先揭示清領時期臺灣出現自發

性的文化保存與自然保育行為，且是由「隱」轉「顯」的關鍵。他以清代 32 種

臺灣方志暨采訪冊等為據，認定該批資料最能體現當時知識分子的文化保存觀

念、態度及知識，也深入析論方志內古蹟定義暨相關分類，更發現其定義不一，

且範疇失之明確，頗類似現行「文資法」第 2 條之法定範疇；最後總結清領時期

文化保存之作為，係屬耳聞階段，而未予以重視，亦無相關保存觀念之萌芽。 

又次章「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時期」（以下簡稱「史蹟法」）施行期間，

作者考察相關史實，揭示日治時期文化保存法制化的背景，略有數端：如市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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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推動、考古發掘的進行、史蹟調查的濫觴、民間社團的成立，妥協式保存活

動的推展，以及日本內地文化保存法令的導入等。換言之，二十世紀初島內文化

保存運動蜂起係由日籍技師發起，再繼以日籍博物學者推動所促成。1922 年 12

月 29 日，臺灣總督府將內地施行的「史蹟法」導入臺灣。但該行政法導入後，

島內卻苦無施行配套，直到 1930 年 9 月 21 日，臺灣總督府以「府令 35 號」頒

布「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施行規則」4 及「訓令 73 號」公布「史蹟名勝

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取扱規程」，5 此兩法令不啻為日治時期臺灣文化保存之基本

法，亦為文化保存法治的濫觴，後又介紹日治時期史蹟、名勝，以及天然紀念物

之指定與保存事蹟，如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兩城遺跡之測繪整修、墾丁寮遺址

發掘、北荷蘭城考古發掘，以及設立國家公園委員會，指定大屯、次高太魯閣與

新高阿里山等三處國家公園預定地。 

在第 3 章論述戰後文化保存的實況，自 1945 年 10 月起，臺灣繼受中華民國

法律，1930 年 6 月國民政府公布的「古物法」繼日治時期「史蹟法」後在臺施行。

作者為敘述簡便，將此分前期（1945-1967）與後期（1968-1982）兩階段。在前

期內，因「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氛圍使然，文化保存幾無作為，又「古物法」

主管機關未能在臺設置，加上內政、教育兩部怠惰，遂使日治時期指定保存物件

逐一滅失，且各地對「古物法」一無所悉，致文化保存呈現徒有法律，卻無法治

之窘態。況且，1949 年 5 月 20 日施行戒嚴，社會一片肅殺之氣，臺籍菁英無不

戒慎恐懼，此政局突變使日治時期孕育的文化保存氛圍喪失殆盡，保存環境倒退

不前。而至後期，政府為因應「文化作戰」，始著手修訂「古物法」。據作者觀察，

自 1968 年政府著手修訂「古物法」至 1982 年 5 月「文資法」公布止，歷時 14

年，係由「修舊法」變為「立新法」。最後交代 1970 年代末，島內「鄉土文化保

存運動」6 暨「加強文化建設及育樂活動方案」之影響，至此國內文化保存狀態

逐漸由失序的歧路邁向法治的正軌。 

                                                 
4 〈史蹟名勝天然紀念物保存法施行規則制定〉（1930 年 9 月 21 日），《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料庫》，典

藏號：0071031064a001。 
5 〈史蹟名勝天然紀念物保存法取扱規程〉（1930 年 9 月 21 日），《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料庫》，典藏號：

0071031064a002。 
6 作者林會承係指涉板橋林本源園邸保存事件、彰化孔廟保存事件、鹿港老街保存事件、鹿港龍山寺

修復工程，以及臺北市林安泰故厝保存事件等一連串的文化保存事件，引起之學術、藝術等界之激

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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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4 章「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 版時期」內，除續前章內容指稱，本階段為

繼日治時期「史蹟法」後，邁向二度法治期。當 1982 年 5 月 26 日公布「文資法」

後，作者以 2005 年 2 月 5 日修正案為界，此案前為「文資法第 1 版」，後為「文

資法第 2 版」。在「文資法」第 1 版內，依修訂時序又細分 1-1 至 1-5 等 5 版本。

除簡介 5 次修訂要旨外，再引介主管機關、管理單位、分級、指定解除，古蹟修

復原則等諸元。又指出，「文資法」第 1 版施行 23 年，其保存策略亦有轉向，即

以「九二一地震」為界，地震發生前係「例行業務型」，7 而地震發生後輒為「文

化展演型」。8 

第 5 章「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 版時期」內，在「文資法第 1 版」施行 19 年

後，有鑒於相關規範不夠周延，政府針對第 1 版進行修訂，遂有「文資法第 2 版」

誕生，本次修正要點，除調整保存法定範疇外，又增列保存對象、調整主管與管

理機關、保存利用併行、建構文資網、指定登錄雙軌，並新增聚落保存、強化都

市計畫協調，保障私產權及增列獎勵等，並開列文建會之相關政策作為。以上，

為本書要旨暨特色。 

三、問題與討論 

本書係文化資產保存法制之首部通史專論，文字流暢、文意簡賅，茲以書名、

史料運用，以及論點等面向進行評析： 

（一）書名 

本書的綱目鋪陳、章節安排合宜妥適，不僅提綱挈領，亦得文旨之要；然將

上揭書旨對應題旨《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雖可相符，卻未能精準地體現作

者訴求，即突顯保存法制的撰述特色；或可改稱《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制史》，

不僅能提高作者論述的力道，又可增色本書之現實價值。再次，作者期許本書能

                                                 
7 林書內指稱，所謂「例行業務型」，即把保存業務視為專業工作，採例行性業務辦理，且逐年編列預

算進行指定修復。 
8 林書內指稱，所謂「文化展演型」，即當文建會成為歷史建築主管機關後，採中央策劃、全國動員，

以展演藝術形式進行保存工作的推動，使得文化保存備受矚目，不斷激發社會熱情，創造出保存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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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國內文化、教育行政人員暨相關科系師生進修研究之稽參，建議可開列索

引，俾於查考。 

（二）史料運用 

次就史料運用分析而論，全書多運用二手史料，如論述清領時期，其綜合分

析 32 種臺灣方志或采訪冊；再論日治時期「史蹟法」，是以黃俊銘的《日據時期

臺灣文化資產研究與保存文獻彙編》9 及吳永華的《臺灣歷史紀念物：日治時期

臺灣史蹟名勝與天然紀念物的故事》10 等文獻為綱；再次，論戰後「古物法」，

輒依據 1935 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編訂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議事錄》11 及

包遵彭的《古物保存法》12 等書為張本；著墨「文資法」第 1、2 版時，除參酌

立法院秘書處編《法律案專輯：第 47 輯、教育（17）──文化資產保存法案》13 

外，更大量運用 2001 至 2010 年作者編訂《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年鑑》等資料。 

今使用相關二手資料本無可厚非，是有其必要性，但有潛在的風險。因二手

論著內或有資料產生者的心證與主觀判斷。在此先天性的風險下，徵引易受其影

響，今真者亦真也就罷了，若訛者亦為真，那就失之穩健，有欠妥適。如書內論

述 1929 年臺灣總督府開展文化保存機制係預算經議會通過之持論，此即受吳永

華一書的影響，然此論確有商榷的餘地，容後再敘。又論戰後「古物法」施行，

作者以為 1949 年政府遷臺後，忙於政治鞏固，以致形成空有保存法律，卻無法

治之窘態。再則，歸咎主管機關未能在臺設置，又輔以戒嚴等因素影響，此又系

出包遵彭的看法。今作者若能假以時日，考察國民政府時期之相關文獻檔案，14 當

有更細緻性的看法，甚出超逸包氏之議論。 

                                                 
9 黃俊銘計畫主持，《日據時期臺灣文化資產研究與保存文獻彙編：以史蹟名勝天然紀念物相關文獻為

主（文獻彙編部分）》（臺北：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6）。 
10 吳永華，《臺灣歷史紀念物：日治時期臺灣史蹟名勝與天然紀念物的故事》（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

司，2000），頁 6。 
11 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編，《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議事錄》（南京：該會，1935），頁 28。 
12 包遵彭，《古物保存法》（臺北：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6）。 
13 立法院秘書處編，《法律案專輯：第 47 輯、教育（17）──文化資產保存法案》（臺北：該處，1983）。 
14 有關國民政府時期之相關文獻資料，建議或可查考：中國第二歷史檔案館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料

彙編（第 5 輯、第 1 編、文化一、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等兩冊；又國史館所典藏

的《國民政府檔案》內之行政院、內政部、外交部、教育部等機關檔，略有著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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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點 

有關書中論點，可商榷者有以下六項。 

1. 方志記載是否可視同文化保存行為 

第 1 章「法制建置前文化資產的記載」內，作者揭示臺灣社會有自發性的文

化保存或自然保育之行為，始於清領時期（頁 29）；又該章小結（頁 41）稱：「綜

合來說，臺灣清代官方及知識分子對於古蹟應有所聽聞，但未加以重視，同時也

沒有保存觀念……」此前後敘述，略有矛盾。那究竟在清領時期的臺灣，有無相

關文化保存之作為呢？此點宜再加說明。 

然作者上揭立論，係研析清代方志內古蹟條所得出，實屬創見，但不符該書

導論內所揭文化保存理念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倡導之世界遺產等諸項定義暨準

據——即闡示人與保存物件雙向互動之關聯，或足以反映人類的價值等觀點。15 

檢視清代臺灣方志之各類記載，所提供者為人們在認知地方的過程中，瞭解該地

的空間定向與古今定位的百科。若將此單向性紀錄視為清代臺灣文化保存或自然

保育行為的開端，顯然不符導論內揭之各類定義及準據。因此，將方志登錄的古

蹟視為一種文化保護行為，似乎不是一項妥適性的判準。若將方志記載視同於文

化保存的行為，那中國豈不從宋、元時期即有文化保存之作為呢！書內雖不乏見

作者對諸種方志古蹟條之用心分析，但建議不如從該方志群內，整理出各地古

蹟、祠廟及民風保存修復事蹟進行個案性的敘述，或是歸納出各種保存類型進行

深入的探討，16 這更能展現清領時期臺灣文化保存之零星性作為，及各地保存規

制不一的樣態，此不啻再現當時文化保存之原始樣貌。 

2. 日治時期文化保存法令的推展是否由於議會通過使然 

再論日治時期文化保存法制化的開展問題，在頁 54 稱：「1929（昭和 4）年，

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及保存預算獲得議會通過，總督府隨後展開保存機制的

                                                 
15 林會承，《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頁 13、16-18。 
16 建議或可挑選臺灣島內頗富盛名，又兼有豐富文獻紀錄的古蹟個案，進行其修復史的重構，如紅毛

城、五妃廟等。先透過各時期方志內〈古蹟〉、〈藝文〉等文字紀錄，再搭配碑志銘刻等素材，重構

各階段該古蹟之修復元素與過程，如修復材料、工法、修復匠師等論述，亦可闡明當時古蹟維護理

念與實際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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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次年公布三種相關法規……。」此出自吳永華一書的說法。首先，1929

年臺灣有無議會機關之設置呢？若有，是何種性質的議會呢？又扮演何種功能的

角色呢？它真有審議總督府預算之職權嗎？其次，1930 年臺灣總督府公布三種文

化保存法令，果真係當時議會審議通過預算之使然？此兩點看似小處，但攸關者

甚大。第一，日治時期臺灣若有議會之設置，那 1921 年林獻堂領導的「臺灣議

會設置請願運動」又所為何來呢？第二，既無議會組織，豈可稱議會審議史蹟名

勝天然紀念物調查保存預算之說？今作者所指涉若係「總督府評議會」，據 1921

年 5 月 31 日發布敕令第 241 號「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官制」，17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

係受臺灣總督監督，應其諮詢、開陳意見而已之機構。可見，臺灣總督府評議會

僅備諮議之功能，而非有實質審議之權力。考 1922 年行政法導入至 1930 年公布

文化保存三法期間之史實，正值臺灣總督更迭頻繁之刻，不是因臺中刺殺案引咎

辭職的第 11 任總督上山滿之進，即是受日本內閣更迭改任的川村竹治、石塚英

藏等。臺灣總督更迭密集，自然會影響總督府的法令公布與預算編列，若以此角

度詮釋其法制化的遷延現象，似乎較為妥適。 

3. 戰後古物法在臺施行之侷限性 

再次，論「古物法」，於第 3 章的內容多有論列，然多聚焦在 1945 年後「古

物法」在臺施行的敘述，但對該法在大陸時期的法制化過程，卻著墨不多，如頁

72-73。今以臺灣為主體進行觀察，此撰述取徑本無可厚非，但相較各章咸有相

關法制淵源性的敘述，惟「古物法」一節失之簡略，甚是可惜。個人以為該法在

大陸時期的沿革遞變，係攸關其日後在臺法制施行的力度與效度，今不知大陸時

期「古物法」之因革損益，哪能洞悉日後該法制失能之潛藏盲點或蘊積病癥呢？

豈又能深刻瞭解 1945 年的臺灣是繼受何種法律樣態的「古物法」呢？這雖係小

處，但亟為關鍵。 

再頁 68 稱：「臺灣省警備司令部施行全臺戒嚴（1949.5.20-1987.7.15），並展

開白色恐怖統治。在這人心惶惶的時代中，於日本時代推動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

保存的日籍學者專家先後遭到遣返；臺籍社會文化菁英多被編入臺灣省通志館

                                                 
17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官制（電報揭載）」（1921 年 6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官府報資料庫》，典藏號：

0071022392e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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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局的突變，使得臺灣在日本時代培養的文化資產保存氣氛中消散殆

盡，保存環境退化至渾沌不明的人治狀態，直到 1982 年 5 月 26 日『文化資產保

存法』公布施行為止。」上開立論，咸指國民政府在島內實施戒嚴，導致相關文

化保存作為幾近停滯退化。但蒐檢當時國內各大報章，咸稱「古物法」已不符現

實之需要，而非如作者前述所稱之內容。18 又前文建會主委陳奇祿也稱：「……

數十年來，由於時勢變遷，古物保存法若干規定，已不能因應時需，另對古物的

觀念，也已有重大改變……。近年來，由於古物整批售至國外者，屢見不鮮，史

蹟頗多任憑坍塌，寺廟每多拆毀重建，如不早謀對策，則文物遺物遲早都將流失，

而古蹟也將盡遭破壞。」19 再當年審議文資法的立委，莫淡雲、趙文藝、魏佩蘭、

賴睌鐘等稱：「現行古物保存法係民國十九年制定，全部條文僅十四條。不但範

圍狹窄，而且不能符合時代需要。」20 可見該法施行不彰的癥結，恐與戒嚴體制

無直接性的干係。 

4. 「文資法 1 版」總體績效評估的問題 

再論列「文資法」部分，即第 5、6 章的內容。今以作者優秀的學術資歷及

卓越的研究成果，又其學術生命幾與「文資法」同步成長，其間立法修訂的良寙，

必定了然於胸；況又身兼中央及地方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數職，又有編訂十年度《臺

灣文化資產保存年鑑》之寶貴經驗，對中央暨地方文化資產之發展規劃，必有心

中藍圖與心得創發，然這兩章內僅臚列公部門之相關政策作為，實有失讀者的期

待。 

在 1982 至 2005 年「文資法 1 版」時期，作者不憚其煩地徵引相關立法修訂

要旨及各級政府執行文化保存政策暨個案計畫，略有文化資產政策白皮書的味

道。書內雖開陳諸項政策暨保存個案，但具體的績效，卻未見深入的評析。作者

                                                 
18 〈古物保存法 將整理修正〉，《中央日報》，1968 年 5 月 19 日，第 5 版；〈古物出國管理辦法 政院

公佈實施〉，《中央日報》，1969 年 8 月 7 日，第 6 版；〈加強管理古物挖掘 教部修訂辦法〉，《中央

日報》，1970 年 1 月 22 日，第 4 版；〈加強管理古物出國 教部成立審議委會〉，《中央日報》，1970

年 3 月 10 日，第 4 版；〈流出國外古物 調查辦法修正〉，《中央日報》，1970 年 6 月 26 日，第 6 版；

〈史內賢指出 維護古物日受重視〉，《中央日報》，1971 年 11 月 17 日，第 6 版；〈稀有珍貴古物應

向教部登記 教部決修正古物保存法〉，《中央日報》，1972 年 9 月 6 日，第 3 版。 
19 李明珠等主訪編撰，《文化建構：文化行政管理前輩經驗談》（臺北：國立歷史博物館，2005），頁 42。 
20 立法院秘書處編，《法律案專輯：第 47 輯、教育（17）──文化資產保存法案》，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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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文資法 2 版」雖施行 4 年，但效果尚處萌芽，固不宜驟下評論。但「文資法

第 1 版」已施行 23 年，其具體成效為何，實應有相關績效評之產出。以作者精

湛的本質學能及相關的研究經驗，不出面主導此項績效評估之研究，國內又有誰

能代之呢？再援例說明，1977 年 9 月 23 日，行政院長蔣經國提出「文化建設」，

即規劃 5 年內完成各縣市文化中心設立。21 當此計畫執行不到 2 年，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即委請中央研究院的瞿海源、張珣、余光弘及李安妮等針對各縣

市進行績效評估；22 今評判「文資法第 2 版」之政策績效或許不易，但對「文資

法 1 版」的法制評估應該不難。 

5. 「文資法 1 版」是立新法、抑或是修舊法的商定 

1982 至 2005 年「文資法 1 版」，作者指摘兩大重點，一是 1968 至 1982 年，

國家文化保存法制由「修舊法」變為「立新法」；二即 1982 至 2005 年文化保存

策略由「例行業務型」轉為「文化展演型」。 

有關「修舊法」與「立新法」之辨，今「文資法」究竟是舊法（古物法）修

訂，抑或是創制新法（文資法）？作者認定係由原先的修訂而轉變成立法，即制

定新法律，並經五階段，此係從法律名稱進行觀察。但若從立法要旨、法條內涵

及立院審議過程等方面進行分析，卻可以發現「文資法」的修訂係屬外旋性的修

法過程。23 自 1981 年 5 月起，據當時立法院第 1 至 4 次教育、內政、經濟、司

法等聯席會議紀錄內容指出，當時張希哲、汪秀端、王清波、韓同等委員，咸稱

本案原是「古物法」，但現在範圍擴大為包括古蹟、民族藝術及自然文化景觀等，

而改稱「文資法」。24 再 1981 年 5 月 13 日，教育部長朱匯森列席第 1 次聯席會

議時曾指出： 

                                                 
21 〈行政院蔣院長經國施政報告（口頭報告）〉，《立法院公報》67: 15（1978 年 2 月 22 日），頁 176；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文化白皮書》（臺北：該會，1998），頁 18-19；李國祁總纂，《臺灣近代

史：文化篇》（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97），頁 371、375。 
22 參見瞿海源主持，張珣、余光弘、李安妮協同研究，《文化建設與文化中心績效評估之研究》（臺北：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85），頁 I。 
23 此謂「外旋性」修法過程，即在法律修訂過程中不斷向外擴張，持續旋加入新元素，如擴大文化資

產保存的範圍（新加入民族藝術、自然文化地景及民俗有關文物等）、確立主管機關與執行機關、規

定古物保管採掘、古蹟管理維護，以及相關罰責等法制觀念暨實踐。 
24 立法院秘書處編，《法律案專輯：第 47 輯、教育（17）──文化資產保存法案》，頁 50、59、67、72、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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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案修訂的時間前後長達十三年之久。民國五十七年即由內政部著手修

訂，五十七年五月，行政院決議，古物歸教育部主管，古蹟則由內政部主

管，所以由教育部和內政部聯合草擬古物古蹟保護法。當即搜集歐美日韓

等國有關資料……。六十八年二月行政院在加強文化活動方案中，指出古

物古蹟保護仍不夠，應擴大範圍，把民俗藝術也列入，所以『古物古蹟保

護法草案』，就更名為『文化資產保存法草案』，由行政院政務委員陳奇祿

先生主持審查會議，審查結果認為內容仍嫌不足，又加入自然文化景觀的

保護，經濟部也列為主管機關之一。去年［按：民國 69 年］十二月三十

日行政院會議修正通過，送大院審議。25 

此話已托出「文資法」在行政院修訂過程中，係取材自「古物古蹟保護法草案」。

據查 1978 年 5 月 18 日，內政部首訂「古物古蹟保存法草案」全文 34 條，經初

步的條文比對後，發現該法草案內有 11 條是系出「古物法」，又有 5 條擷取自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相關公約，餘 18 條係因應現實環境需要所增訂者。又 1980 年

4 月 23 日，送立法院的「文資法」全文 68 條，內即有 21 條是系出「古物法」或

「古物古蹟保護法草案」，幾近占三分之一，今不禁要試問「文資法」究竟是修

舊法，抑或是立新法？其理，不證自明矣。 

6. 從「例行業務型」到「文化展演型」保存策略之商榷 

作者發現「九二一地震」前後，國家文化保存策略有截然的差別。在地震發

生前為「例行業務型」，而地震發生後是為「文化展演型」，此為作者之深刻觀察。

然以「九二一地震」為界，此劃分標準是否妥適呢？而地震與文化資產保存兩者

存有何種程度的關聯性呢？惟未進一步探究。 

查 1997 年 3 月 17 日，立法院四委員會聯席會議紀錄內容指出，朱惠良對過

去保存法制之「凍結原貌」原則大肆抨擊，認為政府的施政要合於時代的潮流，

文化資產保存應朝向「動態保存」與「管制風貌」等雙軌進行，且在日後規劃與

修護古蹟保存區時，應廣開民意的參與。當時接受答詢的文建會副主委劉萬航接

受朱惠良的觀點，同意修正文資法第 30 條；並稱古蹟應依其性質，報經內政部

                                                 
25 立法院秘書處編，《法律案專輯：第 47 輯、教育（17）──文化資產保存法案》，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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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後，採取不同的維護管理機制，而賦予新生命。26 再 1999 年 1 月 9 日，臺

灣省文化處主辦「北臺灣地方文化發展會議」，在地方綜合開發計畫與文化施政

分組座談內，即揭文化設施資源規劃應朝向歷史建築空間的再發展，應將展演藝

術帶往古蹟空間內，進行古蹟的空間解放、古蹟的活化再生等保存策略。27 

故作者稱 1982 至 2005 年文化保存策略從「例行業務型」變為「文化展演型」

之關鍵，係起 1997 年 5 月 14 日，立法院公布「文資法」1-3 版的第 30 條修正案

所致之。是故，以作者觀察 1982 至 2005 年文化保存策略之轉變，係先起於法律

上的鬆綁，再繼以政策上的推動所致，然以「九二一地震」為界，這劃分準據似

乎過於唐突，尤未能盡其深義。 

四、結論 

最後，今作者以其深厚的建築專業素養及沉潛十餘年的研究與實務經驗，費

時一年，總成臺灣近百年文化保存法制之發展歷程。平心而論，作者寫作意圖與

相關立論，實不亞於受過嚴格歷史訓練之研究者。儘管書內有些詮釋立場與觀察

尚有審酌的空間，但見其從容地運用史料提出見解，可見其對史料的嫻熟與詮釋

的功夫，故本書不啻已揭示近百年來，臺灣文化保存脈絡的斷裂與連續，堪稱臺

灣文化保存法制專史的佳構。 

考察上世紀之初，臺灣文化保存法制進程，實不亞於當時東亞諸國，雖比日

本內地約晚 12 年，但後續發展出在地的特色。28 又 1930 年臺灣總督府與國民政

府同時頒布現代性的文化保存法制，再因經歷戰爭的促狹、政權的更迭等曲折的

歷史機遇，於 1945 年 10 月起，繼受國民政府的「古物法」。然最為可惜的是，

                                                 
26 「院會交付併案審查委員朱惠良等擬具『文化資產保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二案，業經審查完

竣，復請提報院會討論」（民國 86 年 3 月 28 日），〈院會紀錄〉，《立法院公報》86: 18 上（1997 年 4

月 23 日），頁 56-57。 
27 臺北縣政府等編，《北臺灣地方化文化發展會議會議資料（一）：地域文化計畫的展開》（臺北：臺北

縣政府，1999），頁 26-27。 
28 1934 年國民政府曾命外交部駐各國使領館調查歐美亞各國文化保存法制之相關報告指出，日本於大

正 8 年（1919）內務省頒布省令第 37 號，公布「史蹟名勝天然紀念物保存法施行規則」6 條，而其

殖民地臺灣直至昭和 5 年（1930）9 月 21 日，才頒布限臺灣單行的「史蹟名勝天然紀念物保存法施

行規則」11 條，約晚 1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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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飽受戰爭摧枯拉朽的「古物法」，在 1945 年 10 月踉踉蹌蹌地來到了臺灣，竟

沒想到卻造成島內文化保存領域，進入長達 38 年的制度失能期，直至 1982 年 5

月 26 日「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布，始告終結。此重大的關鍵，本書不僅已充分

揭露，更已清楚交代臺灣各階段文化保存法制特色暨相關史實，並勾勒出其演化

的圖像與進程。 

今文化資產保存之現代性意義為何呢？相關學者多有討論，究竟是國族意識

煉成的媒介呢？還是滿足文人遊憩寫景的物件想像呢？抑或是重現在地歷史的

特出榮光呢？當學界正酣於批判與演繹此範疇分類時，讀畢全書不禁發現，這恐

非範疇分類的問題，而是時序演進的階段進程。今環顧臺灣近百年來的文化保存

演進，從清代方志內文人述異抒情的情懷，再經日治時期重現地方史的特殊性，

及至戰後國民黨政府為去除殖民的遺毒、強化國族的意識等項作為，實若合符

節。此為讀後新悟，亦為撰文分享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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